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管防字„2013‟42 号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监督重大事项集体决策行为，提高重

大集体决策事项的民主性、科学性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，

结合我单位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重大事项集体决策，实行一把手负责制。严格

按照“集体讨论、民主集中、会议决定”的程序，进行集体

议事，不得以传阅会签或个别征求意见等形式代替集体议事

和会议决定。 

第三条 综合科负责重大事项集体决策的组织、协调工

作。 

各科室应当依据各自职责，共同做好重大事项集体决策的执

行、落实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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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下列重大事项，应当实行集体决策： 

（一）贯彻落实区委、区政府及市人防工作安排的计划和

措施； 

（二）本单位工作的年度计划和中长期规划； 

（三）重要规范性文件的制定、修改和实施；   

（四）重大事项和紧急情况的研究处理； 

（五）案件情况复杂、涉案人员多、涉案金额大、社会影

响大、涉及面广的行政处罚等行政执法活动的重大行政执法

案件； 

（六）向上级部门提交的重要请示和报告； 

（七）其他重大事项。 

第五条 重大行政决策集体决定按照下列程序进行: 

（一）咨询论证。有关科室在对重大事项深入调查研究、

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提出决策目标和方案，并报主管领

导同意后，方可提请办主任决定是否上会； 

（二）会前通报。办主任决定上会后，由综合科通报其他

领导班子成员； 

（三）提前通知。综合科应当提前 2 个工作日将会议通知

（含议题及有关材料）书面送达到有关人员； 

（四）充分讨论。会议由办主任负责主持，并安排足够的

时间对议题进行充分讨论。因故未能到会的成员，可以用书

面形式在会上表达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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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事项表决。会议由主持人视讨论情况决定是否进入

表决程序，表决可采取口头、举手或者投票的形式； 

（六）作出决策。应当根据多数组成人员的意见作出决定，

也可以根据少数组成人员的意见和综合判断作出决定，但应

当说明理由； 

（七）形成纪要。决定的重大决策事项，由综合科负责形

成会议纪要。 

第六条 本办法所涉及的内容，凡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    第七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 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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